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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

教調

0012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有關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作為法定俸（薪），給以外給與項目之支給依據，法

位階不足部分，本調查案提出後，行政院人事總處已擬具，「政府機關人員給與管理條例」草

案，並於 107 年 9 月 17 日召開研商會議竣事。該總處刻正就前開會商決議，依各機關所提意

見研修相關條文中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立法相關事宜。 

2.有關個別性獎金績效化部分，人事總處業完成年度個別性獎金評估及擇定原則，與擇定獎金

項目之主辦機關會商修正並提出檢討結果修正「工程獎金支給表」，明定依「公務人員專業加

給表（七、）」支給專業加給之工程機關，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績效獎金，以全績效方式

發給，並報經行政院 107 年 4 月 9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72382 號函核定修正在案。 

3.有關個別性獎金重行檢視合理性及存續之必要性部分，業經總統府等 24 個機關檢討改善。

又人事總處就本案所提應建立績效導向獎金薪酬制度之調查意見，已研擬「個別性獎金實務運

作情形及提升績效化調查表」，於 108 年 3 月 22 日函請各主管機關就發給期限、性質、對象及

績效化提升等面向逐一檢視。 

4.財政部業已完成「財政部核發稅務獎勵金作業要點」、「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稅務獎勵金分配

原則」之修正，且依據 107 年度各地區國稅局稅務獎勵金發放概況分析，與 106 年相較，已確

實有效達成縮小主管及承辦人員領取獎勵金差距之目標。 

5.有關專業加給之支給更為公平合理部分，人事總處於 107 年業請 37 種單位類型之主要業務

機關就各單位類型之工作内容撰擬書面說明資料，再依評價作業計畫邀集學術界或公、私部門

人力資源、待遇管理等領域專家組成「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評價作業計劃評價小組」，參考各主

管機關提供之書面資料據以評定分數，並由人事總處依評價小組委員及各主管機關之評價結

果，綜整 37 種單位類型之排序並提出單位類型歸類方案後，據以研擬專業加給簡併之備選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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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作為未來研議専業加給表別簡併可行性之參考。 

6.地域加給部分，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」實施期程至 108 年底止，

目前試辦期滿，刻由人事總處配合地域加給制度檢討評估。 

 

 


